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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一：起造人陳瑞珠委託設計座落於臺南市白河區河東段 631-9

地號申請住宅新建工程案，建築物為防火構造，依建築

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(以下簡稱本編)第 110 條規定

檢討居室外牆鄰防火間隔開口之疑義詳如說明，提請討

論。(提案人:社團法人臺南縣建築師公會) 

說  明：依本編第 110 條規定，防火構造建築物自基地境界線退
縮留設之防火間隔在 1.5 公尺以上未達 3 公尺範圍內之
外牆部份，應具有半小時防火時效，其牆上開口應裝設
具同等以上防火時效之防火門窗等防火設備。但同一居
室開口面積在 3平方公尺以下，且以具半小時防火時效
之牆壁(不包括裝設於該牆壁上之門窗)與樓板區劃分隔
者，其外牆之開口不在此限。今同一居室之兩側分別面
鄰不同方位之基地境界線，於檢討本條所稱之「同一居
室開口面積在 3平方公尺以下」之規定時，究係指該每
一側開口面積分別在 3平方公尺以下即可，或兩側累計
開口面積在 3平方公尺以下？執行恐有疑義。爰提請本
會討論後再提本市建(雜)照複核小組會議討論。相關設
計圖說詳本提案附件。 

附  件：<附件 p1> 

社團法人臺南縣建築師公會意見： 

        一、本案同一居室之兩側分別朝向不同方位之開口，其面臨

各方位之基地境界線檢討防火間隔之規定時，得分別就

不同方位之開口面積合計，檢討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

編第 110 條第 4款規定。 

二、提下次臺南市政府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簽證項目抽查復

核小組會議討論。 

決議決議決議決議：：：：    

提案二：工廠類自動倉庫得否依第 5 類設置標準，依實際情形放



<主文 p2> 
 

宽設置標準。(提案人: 社團法人臺南縣建築師公會) 

說  明： 

        一、依 59 條規定工廠建築停車設置標準第 4 類超過 500 ㎡ 

    部份每 250 ㎡設置一輛。 

二、所設計之自動倉庫面積逹 12000 ㎡，由前室貨物處理區(約

700 ㎡)及置物貨架處理區(約 11300 ㎡)所構成，實際工作

人員只分佈在前室貨物處理區依工業局核定人數為 9 人

(24 小時 9 人分成三班製作業)，其它貨架區人員無法進入

作業。若依停車設置標準應設 46 台，與實際工作人數相

差甚多。 

附  件：<附件 p2~3> 

社團法人臺南縣建築師公會意見： 

        一、本案得認定為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第 59 條附表第五

類（前四類以外建築物），惟其停車空間設置標準係由內

政部視實際情形另定之，但於內政部未訂定前，是否本

府先另定之？ 

二、提下次臺南市政府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簽證項目抽查復

核小組會議討論。 

決議決議決議決議：：：：    

提案三: 建築物設計窗台成外突窗時，有關面積計算之疑義，再

提請討論。 (提案人: 社團法人臺南縣建築師公會) 

說  明： 

        一、本案已於本府工務局 104 年 1月 26 日「台南市政府建造

執照及雜項執照簽證項目抽查複核小組」103 年第 11、

12 次復核會議已有決議，合先述明。依 103 年第 11、12

次復核會議記錄決議得依圖例(a)(b)檢討（詳附件 1） 

二、唯一般平面設計時常將柱梁作外露設計，以減低室內空

間柱梁占用面積，如附件 2圖例類型之窗台，是否仍符

合前次會議記錄之窗台型式，得免計入建築面積及該層

樓地板面積？提請討論。 

附  件：<附件 p4~5>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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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團法人臺南縣建築師公會意見： 

        一、本案圖例類同 104 年 1 月 26 日「臺南市政府建造執照及

雜項執照簽證項目抽查復核小組」103 年度第 11、12 次

復核會議提案 16 決議圖例 b，得免計入建築面積及該層

樓地板面積。 

二、提下次臺南市政府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簽證項目抽查復

核小組會議討論。 

決議決議決議決議：：：：    

提案四：集合住宅一樓往地下室有頂蓋之車道，是否需計入容積？

（提案人：社團法人臺南縣建築師公會） 

附  件：<附件 p6~7> 

社團法人臺南縣建築師公會意見：  

        一、按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62 條第 1項第 3 款

略以：「…但面臨超過十二公尺道路之一棟一戶連棟建築

物，除汽車車道外，其設置於地面層之停車空間，應計

入容積總樓地板面積。」。合先敘明。 

二、非為面臨超過十二公尺道路之一棟一戶連棟建築物者，

得依前開條文意旨，其停車空間及其應留設供汽車進出用

之車道，均得不計入容積總樓地板面積。 

三、提下次臺南市政府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簽證項目抽查復

核小組會議討論。 

決議決議決議決議：：：：    

提案五：位於一樓之停車空間，能否以挑空設計（提案人：社團

法人臺南縣建築師公會） 

附  件：同前提案附件 

社團法人臺南縣建築師公會意見：  

一、本案為未採用「實施都市計畫地區建築基地綜合設計」

之集合住宅，依函釋（如附件 a）規定，擬呈請本市主管

建築機關認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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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按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64 條之 1 略以：「住

宅、集合住宅等類似用途建築物樓板挑空設計者，挑空部

分之位置、面積及高度應符合左列規定…」規定意旨，本

案避難層設置停車空間上方之挑空(其頂蓋非設於其避難

層頂版)，就其空間並非供住宅(或集合住宅)使用，應得

免前開條規定檢討。 

三、提下次臺南市政府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簽證項目抽查復

核小組會議討論。 

決議決議決議決議：：：：    

提案六：本案位於中西區老舊社區，基地狹小，依本市畸零地使

用規則，確為畸零地。唯鄰地已興建完成，得否依本市

畸零地使用規則第七條規定，准以建築？詳附件，提請

討論。（提案人：社團法人臺南縣建築師公會） 

附  件：<附件 p10> 

社團法人臺南縣建築師公會意見： 

        一、按臺南市畸零地使用規則第 7條第 2 項略以：「基地面積

畸零狹小者，非經補足所缺深度及寬度，不得建築。但

符合下列情形之ㄧ者，不在此限：…二、鄰接土地業已

建築完成不能合併建築使用。…前項第二款所稱業已建

築完成，指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：…四、現況為加強磚

造、鋼筋混凝土造或鋼（鐵）造之建築物。」。合先敘明。 

二、本案鄰接土地現況業已建築完成之鋼（鐵）造建築物者，

即符合該條規定，得以建築。 

三、提下次臺南市政府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簽證項目抽查復

核小組會議討論。 

決議決議決議決議：：：：    

提案七：申報開工前，辦理本市污水下水道設施審查時，圖說管

線稍有異動，水利局即要求辦理建照變更作業後始續為

審查，影響開工申報進度，提請討論。（提案人：社團法

人臺南縣建築師公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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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 件：無 

社團法人臺南縣建築師公會意見：  

        一、按建築法第 10 條略以：「本法所稱建築物設備，為敷設

於建築物之電力、電信、煤氣、給水、污水、排水、空

氣調節、昇降、消防、消雷、防空避難、污物處理及保

護民眾隱私權等設備。」。 

又建築法第 39 條略以：「但不變更主要構造或位置，不

增加高度或面積，不變更建築物設備內容或位置者，得

於竣工後，備具竣工平面、立面圖，一次報驗。」。 

合先敘明。 

二、有關建築物用戶排水設備圖說已辦理審查完竣後，如原

核准設計圖說或施工與原核准之污排水設備圖說未盡相

符者，建議得於竣工時備具竣工平面圖說及現場施作照

片，一次辦理查驗。 

三、建議由工務局邀請水利局協商更有效率的實施方式，以

資簡政便民。 

四、提下次臺南市政府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簽證項目抽查復

核小組會議討論。 

決議決議決議決議：：：：    

 

    


